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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通過 2013年 5月 3日舉行的第二十四次會議的紀

要  
(立法會CB(2)1095/12-13號文件 ) 

 
上述會議紀要獲得確認通過。  

 
 
II. 續議事項  

 
內務委員會主席匯報與政務司司長會面的情況  
 
2.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內務委員會副

主席向政務司司長建議，政府當局應暫緩向立

法會提交附屬法例，以免因審議《 2013年撥

款條例草案》需時而未能在附屬法例審議期

屆滿前對附屬法例作出修訂。政務司司長表

示，她會要求各政策局檢討已編定於短期內

提交立法會的附屬法例的迫切性。  
 
3.  內務委員會主席進而表示，行政署其

後告知，政府當局會盡量避免在此段時間內向

立法會提交附屬法例，除非有關政策局認為有

迫切需要提交有關附屬法例，或議員普遍支持

當局盡早提交有關附屬法例。  
 
 

III. 立法會先前會議的續議事項  
 
(a) 法律事務部就根據《議事規則》第 54(4)條

交付內務委員會處理的法案所擬備的報告  
 

(i) 《 2013年香港藝術發展局 (修訂 )條例

草案》  
(立法會LS50/12-13號文件 ) 

 
4.  應內務委員會主席之請，署理法律顧

問表示，條例草案的目的，是修訂《香港藝術

發展局條例》 (第472章 )(下稱 "該條例 ")第3條有

關提名人選以委任為香港藝術發展局 (下稱 "藝
發局 ")成員的事宜，以容許個人藝術工作者參

與提名所屬藝術範疇的代表，以及移除對跨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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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範疇提名人選的限制。條例草案如獲制定成

為法例，將會自其於憲報刊登當日起實施。政

府當局曾於 2013年 1月 18日就有關立法修訂建

議徵詢民政事務委員會的意見，委員提出了多

項關注。  
 
5.  署 理 法 律 顧 問 進 而 表 示 ， 藝 發 局 自

1997年起採取安排，讓團體及個人藝術工作者

皆可參與提名，並自 1999年起一直採用跨藝術

範疇提名的做法，惟上述兩項做法並不符合現

行條例的相關規定。法律事務部現正要求政府

當局澄清，提名藝發局成員的程序出現違規情

況將會產生甚麼法律影響，以及這些違規情況

會否影響藝發局過往的作為及決定的有效性。

因應在上述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提出的關注，議

員可考慮成立法案委員會，對條例草案詳加研

究。  
 
6.  何秀蘭議員認為有需要成立法案委員

會，對條例草案詳加研究。議員表示贊同。下

列議員同意加入該法案委員會：何秀蘭議員、

毛孟靜議員、胡志偉議員、馬逢國議員、陳家

洛議員、黃碧雲議員、鄧家彪議員及鍾樹根議

員。  
 

(ii) 《 2013年稅務 (修訂 )(第 2號 )條例草案》 
(立法會LS49/12-13號文件 ) 

 
7.  應內務委員會主席之請，署理法律顧

問 解 釋 ， 條 例 草 案 旨 在 修 訂 《 稅 務 條 例 》

(第 112章 )，以實施政府就 2013-2014財政年度提

出的財政預算案中關於稅務寬免的建議，當中

包括增加子女免稅額、調高個人進修開支扣除

額的上限，以及一次性寬減稅款。署理法律顧

問進而表示，當局並未就條例草案諮詢財經事

務委員會。條例草案如獲制定成為法例，將會

自其於憲報刊登當日起實施。  
 
8.  單仲偕議員認為有需要成立法案委員

會，對條例草案詳加研究。議員表示贊同。單

議員同意加入擬議法案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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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 2013年產品環保責任 (修訂 )條例草

案》  
(立法會LS47/12-13號文件 ) 

 
9.  應內務委員會主席之請，署理法律顧

問解釋，條例草案建議擴大塑膠購物袋 (下稱

"膠袋 ")的收費範圍至涵蓋所有零售銷售貨品

的情況。條例草案亦建議引入定額罰款制度，

以處理賣方在出售有關貨品時沒有收取膠袋收

費，或提供回贈或折扣以抵銷該收費的罪行。

當局曾於 2011年 11月 28日諮詢環境事務委員

會，委員表達了不同的意見。署理法律顧問進

而表示，鑒於條例草案涉及政策轉變，議員可

考慮成立法案委員會，對條例草案詳加研究。  
 
10.  陳家洛議員認為有需要成立法案委員

會，對條例草案詳加研究。議員表示贊同。下

列議員同意加入該法案委員會：何秀蘭議員、

陳克勤議員、胡志偉議員、陳家洛議員、郭偉

強議員及盧偉國議員。  
 

(iv) 《 2013年專業會計師 (修訂 )條例草案》 
(立法會LS51/12-13號文件 ) 

 
11.  內務委員會主席告知議員，待該條例
草案予以首讀，其二讀辯論中止待續，並按
《議事規則》第 54(4)條交付內務委員會處理
後，內務委員會才決定是否有需要成立法案
委員會，審議上述條例草案。  
 
(b) 2013年 5月 3日在憲報刊登並於 2013年 5月

8日提交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的附屬法例

法律事務部報告           
(立法會LS52/12-13號文件 ) 

 
12.  應內務委員會主席之請，署理法律顧

問向議員簡介於 2013年 5月 3日在憲報刊登並於

2013年 5月 8日提交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的 8項
附屬法例 (即第 62號至第69號法律公告 )。  
 
13.  議員對該 8項附屬法例並無提出任何

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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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內務委員會主席提醒議員，對該等附

屬法例作出修訂的期限為 2013年 6月 5日。   
 
 

IV. 將於2013年5月15日立法會會議席上處理的其他

事項  
 
(a) 提交文件  
 

內務委員會有關研究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的

第16/12-13號報告  
( 立 法 會 CB(2)1097/12-13 號 文 件 已 於
2013年 5月 9日隨立法會 CB(3)565/12-13號
文件發出 ) 

 
15.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該報告涵蓋修

訂期限將於 2013年 5月 15日屆滿的兩項附屬法

例。沒有議員表示有意就該等附屬法例發言。  
 
(b) 法案    恢復二讀辯論、委員會審議階

段及三讀  
 

《 2013年區議會 (修訂 )條例草案》  
 
16.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審議上述條例

草案的法案委員會已在上次會議上向內務委員

會作出匯報，而議員對該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

論並無異議。  
 
 

V. 將於 2013年 5月 22日立法會會議席上處理的事

項  
 
(a) 質詢  

(立法會CB(3)557/12-13號文件 ) 
 
17.  內務委員會主席告知議員，是次會議編

排了22項質詢 (6項口頭質詢及16項書面質詢 )。
若須在該次立法會會議上處理《 2013年撥款條

例草案》，則該次會議將不設口頭質詢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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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法案    首讀及動議二讀  
 
18.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迄今並未接獲

有關的預告。  
 
(c) 政府議案  
 

(i) 民政事務局局長根據《法律援助條例》

(第 91章 )第 7(a)條動議的擬議決議案  
(擬議決議案措辭已於 2013年 5月 6日隨
立法會CB(3)544/12-13號文件發出 ) 
(立法會LS53/12-13號文件 ) 

 
19.  應內務委員會主席之請，署理法律顧

問表示，擬議決議案旨在將普通法律援助計劃

的 法 律 援 助 申 請 人 的 財 務 資 格 限 額 由

260,000元調高至 269,620元，並將法律援助輔助

計 劃 的 法 律 援 助 申 請 人 的 財 務 資 格 限 額 由

1,300,000元調高至 1,348,100元。調整財務資格

限 額 的 建 議 旨 在 反 映 丙 類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在

2011 年 7 月 至 2012 年 7 月 期 間 的 累 計 升 幅

(3.7%)。政府當局於 2013年 4月 2日向司法及法

律事務委員會發出有關此項調整建議的資料文

件，委員並無就該建議提出任何疑問。擬議決

議案如獲立法會批准，將自其於憲報刊登當日

起實施。  
 
20.  郭榮鏗議員認為有需要成立小組委員

會，對擬議決議案詳加研究。議員表示贊同。

郭議員同意加入擬議小組委員會。  
 
21.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按既定做法及

與政府當局商定的安排， 內務委員會會要求政

府當局撤回就動議該擬議決議案所作的預告，

以便小組委員會有足夠時間審議擬議決議案。  
 

(ii)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根據《藥劑業及毒

藥條例》 (第 138章 )第 29條動議的擬議

決議案  
(擬議決議案措辭已於 2013年 4月 30日
隨立法會CB(3)533/12-13號文件發出 ) 
(立法會LS48/12-13號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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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應內務委員會主席之請，署理法律顧

問解釋，擬議決議案旨在請立法會批准《 2013年
藥劑業及毒藥 (修訂 )(第 3號 )規例》及《 2013年
毒藥表 (修訂 ) (第 3號 )規例》，於《藥劑業及毒

藥規例》 (第 138章，附屬法例A)附表 1及附表 3
的A分部及《毒藥表規例》(第 138章，附屬法例B)
的附表所列的毒藥表第 I部的 A分部內各加入

3種物質 (後述兩項規例統稱為主體規例 )。署理

法律顧問進而解釋，將該等物質加入主體規例

後，該等物質的銷售、供應、標籤及貯存在《藥

劑業及毒藥條例》(第 138章 )下會受到不同程度

的管制。該等修訂規例如獲立法會批准，將自

其於憲報刊登當日起實施。  
 
23.  議員對政府當局在 2013年 5月 22日立

法會會議上動議上述擬議決議案並無異議。  
 
(d) 議員議案  
 

(i) 就 "積 極 推 動 家 庭 友 善 政 策 "動 議 的

議案  
(議案措辭已於 2013年 5月 8日隨立法會
CB(3)562/12-13號文件發出 ) 

 
(ii) 就 "提升香港整體持續競爭力 "動議的

議案  
(議案措辭已於 2013年 5月 8日隨立法會
CB(3)563/12-13號文件發出 ) 

 
24.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上述兩項議案

分別由李慧琼議員及林大輝議員動議，而議案

措辭已送交議員。  
 

25.  內務委員會主席提醒議員，如擬對上

述議案提出修正案，作出預告的期限為 2013年
5月 14日 (星期二 )。  
 
內務委員會有關研究附屬法例的報告  
 
26.  內務委員會主席請議員察悉，在會議

席上提交議員省覽的一覽表載列審議期將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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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5月 22日屆滿的 7項附屬法例。他進而告

知議員，內務委員會有關該等附屬法例的報告

擬稿 (立法會CB(2)1100/12-13(01)號文件 )已於

是次內務委員會會議舉行當天早上送交議員。

議員如有意就該等附屬法例發言，應在 2013年
5月 13日 (星期一 )午夜 12時前表明意向。  
 
 

VI. 法案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報告  
 
(a) 根據《道路交通條例》及《道路交通 (違例

駕駛記分 )條例》動議的擬議決議案小組委

員會報告   
(立法會CB(1)996/12-13號文件 ) 

 
27.  小組委員會主席易志明議員表示，擬

議決議案的主要目的，是對《道路交通條例》

(第 374章 )附表 11及《道路交通 (違例駕駛記分 )
條例》(第 375章 )附表作出技術修訂，使兩個附

表內若干違例駕駛罪行的項次，與 4條以 "建
造、營運及移交 "模式營運隧道的經修訂附例下

相關罪行的項次相對應。  
 
28.  易志明議員匯報，小組委員會舉行了

一次會議，並已完成審議工作。小組委員會普

遍支持該擬議決議案，亦不會對該擬議決議案

提出任何修正案。他請議員參閱小組委員會的

報告，以瞭解其商議詳情。  
 
29.  內務委員會主席告知議員，政府當局

將會重新作出預告，在2013年 5月 29日的立法會

會議上動議該擬議決議案。他提醒議員，如擬

提出修正案，作出預告的期限為 2013年 5月 22日
(星期三 )。  
 
(b) 《 2013 年 銀 行 業 ( 資 本 )( 修 訂 ) 規 則 》 及

《 2013年銀行業 (披露 )(修訂 )規則》小組委

員會報告   
 
 



經辦人／部門  
 

 11

30.  小組委員會主席吳亮星議員口頭匯報

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他表示，該兩套修訂

規則的目的，是在香港實施巴塞爾銀行監管委

員會 (下稱 "巴塞爾委員會 ")所頒布最新的監管

資本及披露標準 (稱為 "《巴塞爾協定三》 ")。
《 2013年銀行業 (資本 )(修訂 )規則》修訂《銀行

業 (資本 )規則》，納入巴塞爾委員會發出最新

的技術指引文件所載的資本規定，《 2013年銀

行業 (披露 )(修訂 )規則》則指明認可機構就披露

資本充足度及相關財務資料須遵守的規定。  
 
31.  吳亮星議員匯報，小組委員會與政府

當局舉行了一次會議。政府當局確認該兩套修

訂規則與巴塞爾委員會所頒布的新標準完全一

致。小組委員會曾討論在香港實施《巴塞爾協

定三》的情況及兩項修訂規則對銀行運作的影

響。據香港金融管理局所述，銀行在實施新資

本標準方面沒有遇到困難，並預期兩項修訂規

則不會對銀行業造成重大影響。小組委員會並

察悉，銀行業支持該兩套修訂規則。  
 
32.  吳亮星議員補充，小組委員會支持該

兩套修訂規則，不會提出任何修訂建議。小組

委員會將於稍後提交書面報告。  
 
(c) 《 2013年〈殘疾人士院舍條例〉(生效日期 )

公告》小組委員會報告   
(立法會CB(2)1111/12-13號文件 ) 

 
33.  小組委員會主席張國柱議員表示，小

組委員會已完成審議該生效日期公告。小組委

員會與政府當局共舉行了兩次會議，並在其中

一次會議上聽取了 12個團體和個別人士的意

見。   
 
34.  張國柱議員匯報，在審議過程中，小

組委員會曾討論殘疾人士院舍發牌制度的實施

情況、向殘疾人士院舍發出的豁免證明書的續

期安排、殘疾人士院舍業界能否符合發牌規

定、發牌制度對私營殘疾人士院舍及其住客的

影響，以及協助私營殘疾人士院舍業界的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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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他請議員參閱小組委員會的報告，以瞭

解其商議詳情。他補充，小組委員會不會就《生

效日期公告》提出任何修訂建議。  
 
35.  內務委員會主席告知議員，《 2013年
銀行業 (資本 )(修訂 )規則》及《 2013年銀行業 (披
露 )(修訂 )規則》小組委員會主席和《生效日期

公告》小組委員會主席已分別作出預告，於

2013年 5月 8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動議擬議決議

案，以延展該等附屬法例的審議期。若有關擬

議決議案在 2013年 5月 15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或

在該次會議前獲立法會通過，修訂該等附屬法

例的期限將延展至 2013年 6月 5日的立法會會

議；若擬提出修訂，作出預告的期限為 2013年
5月 29日 (星期三 )。  
 
 

VII. 法案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的情況  
(立法會CB(2)1096/12-13號文件 ) 
 
36.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截至 2013年 5月
9日，有 11個法案委員會及 8個在內務委員會轄

下成立的小組委員會 (即 4個研究附屬法例的小

組委員會、一個研究政策事宜的小組委員會及

3個研究其他立法會事務的小組委員會 )進行工

作；另有7個在事務委員會轄下成立、研究政策

事宜的小組委員會進行工作。輪候名單上有 3個
在事務委員會轄下成立、研究政策事宜的小組

委員會。  
 
 
VIII.其他事項  
 

跟進在 2013年 5月 8日立法會會議上提交的呈請

書交付專責委員會處理的事宜        
 
37.  何秀蘭議員表示，由郭榮鏗議員及她

本人簽署並由郭榮鏗議員在 2013年 5月 8日立法

會會議上提交的呈請書已根據《議事規則》

第20(6)條交付專責委員會處理。她察悉，與過

往委任的專責委員會不同，該專責委員會不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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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行使《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第382章 )
第 9(1)條下的權力。由於這是首次援引《議事

規則》第20(6)條下的機制成立專責委員會，她

要求秘書處提供有關時間表及所涉程序的資

料。  
 
38.  內 務 委 員 會 主 席 表 示 ， 該 呈 請 書 於

2013年 5月 8日的立法會會議上交付專責委員會

處理，而當時已過了就是次內務委員會會議提

出 議 程 項 目 的 期 限 ( 即 2013 年 5 月 7 日 下 午

5時 )。他已指示秘書處就關乎該專責委員會運

作的籌備工作擬備文件，以供議員在下次內務

委員會會議上考慮。他亦樂意在下次內務委員

會會議上討論此事前，先與議員交換意見。內

務委員會主席補充，就過往由立法會委任的專

責委員會而言，通常會在內務委員會轄下成立

一個小組委員會，處理成立專責委員會所需的

籌備工作，包括擬定專責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及

就其成員組合事宜作出建議。  
 
39.  何秀蘭議員希望秘書處可盡早向議員

提供有關資料。  
 
40.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2時 52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3年 5月 22日  


